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貫
徹
推
行
社
會
革
新

本
中
心
舉
辦
研
討
會

林
部
長
籲
民
眾
節
約
守
法

一龍鴻王一

鴛
結
合
社
會
整
體
力
量
(
尤
其
是
社
院
力
量
、
民
間

機
傳
團
體
、
大
眾
傳
播
及
學
術
界
)
，
加
強
辦
理
休
閒
活

動
，
提
倡
並
厲
行
儉
樸
生
活
，
以
配
合
政
府
改
善
社
會
風

氣
之
策
。
本
中
心
特
別
邀
請
中
華
民
閱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、
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教
育
學
會
、
中
國
社
會
學
社
、
中
華
民
國

大
眾
傳
播
教
育
協
會
等
四
個
單
仕
共
同
舉
辦
「
推
行
社
會

革
新
工
作
」
研
討
會
。

研
計
會
於
六
月
十
二
日
假
師
大
綜
合
大
棲
五
樓
舉
行

，
自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司
長
詹
騰
孫
主
持
。
與
會
者
有
基
層

社
工
人
員
、
社
區
理
事
長
、
社
工
具
、
村
里
長
代
表
、
民

間
機
構
團
體
負
責
人
或
代
表
、
大
眾
傳
播
專
業
代
表
、
報

社
電
臺
記
者
、
大
專
院
校
有
關
科
系
教
按
及
教
育
攪
構
代

表
，
-
R
六
十
餘
人
參
加
。

研
討
會
在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詹
司
長
致
詞
聲
中
開
始
，

按
著
由
本
中
心
研
究
組
主
任
李
建
興
教
授
報
告
籌
備
經
過

。
權
由
柴
松
林
教
授
以
「
除
了
自
己
還
有
旁
人
」
為
題
，

把
中
國
在
社
會
念
連
變
遷
中
產
生
的
問
題
，
以
及
知
何
建

立
于
個
具
有
有
教
華
政
府
和
人
人
負
社
會
責
任
的
新
社
會

做
了
詳
盡
的
報
告

接
著
楊
國
樞
教
授
也
以
『
推
行
「
社
會
革
新
工
作
」

的
策
略
』
需
題
，
就
一
、
社
會
革
新
工
作
的
方
向
，
應
符

合
社
會
的
特
賀
。
二
、
社
會
革
新
工
作
，
應
多
以
改
良
代

替
禁
絕
。
三
、
社
會
革
新
工
作
應
注
意
多
元
性
的
疏
導
。

四
、
社
會
革
新
工
作
應
運
用
社
區
發
展
的
功
能
。
五
、
社

會
革
新
工
作
應
重
視
環
揖
設
施
的
改
進
。
六
、
社
區
革
新

工
作
。
應
以
教
育
革
新
為
依
歸
。
等
六
個
項
目
，
用
輕
鬆
風

趣
的
口
吻
，
做
深
入
的
報
告
。

下
午
一
時
碎
開
始
進
行
分
組
討
論
|
各
界
代
表
分
四

組
分
別
由
謝
孟
雄
先
生
、
自
秀
雄
先
生
、
文
祟
一
先
生
、

朱
辱
揖
先
生
、
徐
佳
士
先
生
、
王
拱
鈞
先
生
、
蔡
漠
賢
先

生
與
蔡
榮
桐
先
生
主
持
進
行
討
論
。
各
個
組
發
言
熱
烈
，
二

個
小
時
的
時
間
，
很
快
過
去
，
大
家
都
有
意
猶
未
盡
的
感

覺
。

內
政
部
林
部
長
下
午
三
時
卅A
J蒞
臨
會
場
給
研
討
會

掛
起
了
高
潮
，
林
部
長
在
致
詞
中
表
示
，
政
府
自
民
國
六

十
八
年
五
月
十
八
日
，
自
行
政
院
發
布
「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
重
要
措
施
」
以
來
，
一
直
將
社
會
革
新
工
作
視
為
一
個
整

體
而
叉
持
續
性
的
工
作
。
自
推
行
以
來
，
由
於
各
部
會
、

地
芳
故
府
、
民
間
社
團
與
各
級
軍
校
的
配
合
推
展
，
部
分

措
施
項
目
確
實
已
收
到
具
體
的
教
果
，
但
仍
有
若
干
措
施

，
效
果
不
彰
，
甚
至
產
生
副
作
用
。

林
部
長
認
為
，
客
觀
撤
討
起
來
，
前
持
改
進
的
項
目

包
括
﹒
-

G
倡
行
勤
奮
儉
樸
生
活
方
面
，
精
神
層
面
的
革
新
改

善
，
仍
待
加
強
。
社
會
民
眾
對
「
勤
」

、
「
像
」
的
認
識

瞭
解
，
一
時
雖
以
全
部
接
受
，
甚
至
有
部
分
人
士
誤
解
，

以
為
政
府
大
力
推
動
經
濟
發
展
，
目
的
在
提
高
生
活
水
準

，
今
天
提
倡
儉
模
生
活
，
似
與
「
消
費
刺
激
生
產
」
的
經

濟
發
展
法
則
有
相
連
之
處
，
這
種
觀
念
上
的
誤
解
，
無
形

中
影
響
推
行
鶴
教
，
亟
待
改
正
。

。
推
展
正
當
康
樂
活
動
，
揚
地
不
足
，
康
輔
人
員
缺

少
，
而
對
各
項
活
動
之
展
間
，
亦
有
賴
於
計
聾
作
業
的
過

詳
及
更
多
經
費
的
支
授
。

@
關
於
過
阻
賭
博
、
色
情
、
吸
毒
行
為
方
面
，
雖
然

亦
會
自
瞥
政
單
仕
雷
厲
風
行
，
嚴
格
查
禁
，
收
一
時
之
紋

，
但
距
離
全
面
根
除
的
目
標
尚
遠
，
尤
其
色
情
活
動
，
有

轉
入
地
下
情
形
，
亟
待
加
強
取
締
。

林
部
長
指
出
，
內
改
都
已
針
對
「
改
革
向
社
會
風
氣
重

要
措
施
」
的
實
施
結
呆
，
加
以
被
討
，
重
新
接
訂
「
推
行

社
會
革
新
工
作
重
要
措
施
」
草
案
，
誰
提
出
「
我
們
要
建

立
一
個
更
為
勤
勞
節
儉
的
社
會
」
、
「
更
為
知
恥
守
法
的

社
會
」
和
「
更
為
團
結
自
強
的
社
會
」
三
個
具
體
的
目
標
。

林
部
長
針
對
上
述
三
個
目
標
，
提
出
達
成
目
標
的
看

法
，
他
說
，
我
們
要
有
「
消
費
而
不
浪
費
」
的
價
值
觀
念

與
習
性
，
以
建
立
勤
勞
節
儉
的
社
會
;
要
有
「
肢
己
而
不

安
公
」
的
體
認
與
作
為
，
以
建
立
知
恥
守
法
的
社
會
;
要

有
「
和
諧
而
不
暴
民
」
的
信
心
與
志
筍
，
以
建
立
關
結
自

強
的
社
會
。

在
最
後
兩
個
小
時
由
蔡
漠
賢
先
生
、
周
震
歐
先
生
所

主
持
的
綜
合
討
論
中
，
大
家
都
踴
躍
種
一
苔
，
提
供
意
見
。

本
次
研
討
會
中
所
提
哄
的
意
見
，
本
中
心
整
理
後
，

將
送
有
關
單
位
，
做
為
研
摸
「
推
行
社
會
草
行
工
作
」
草

案
的
重
要
參
考
資
料
，
並
將
出
版
單
行
本
質
種
各
界
，
做

為
拋
磚
引
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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